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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基金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招商局慈善基金会（“本基金会”或“本会”）

的组织和活动，维护和保障本基金会、捐赠人和受益

人的意愿和合法权益，发挥基金的最大效用，形成应

有的社会效益，根据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（2004 年 3

月 8 日国务院令第 400 号公布）及《招商局慈善基金

会章程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

第二章  基金来源 

第二条 本基金会的业务及会计年度为每年的 1 月 1 日至 12

月 31日。本会将在每年初保持登记注册确认的基金余

额，其构成为： 

(一)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、员工捐赠； 

(二) 海内外社会各界自愿捐赠； 

(三) 基金投资收益； 

(四) 其他合法收入。 

第三条 本基金会在接受捐赠时，将向捐赠人（企业或个人）

开具由国家财政部印制的公益性单位接收捐赠统一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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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，并加盖本会印章。 

第四条 本基金会按照合法、安全、有效的原则实现基金的保

值、增值。 

 

第三章  税收优惠政策 

第五条 本基金会及其捐赠人依照国家相关法律享受税收优惠

政策。向本基金会进行捐赠的企业，其捐赠支出在年

度利润总额 12%以内的部分，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

时扣除。向本基金会进行捐赠的个人，捐赠支出在其

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30%以内的部分，可获税前扣除。 

 

第四章  基金使用原则 

第六条 本基金会根据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以审慎的原

则和公开、透明的方式使用财产。捐赠协议明确了具

体使用方式的捐赠，根据捐赠协议的约定使用。 

第七条 除特殊情况（如突发自然灾害）下的慈善捐赠，本基

金会以具体项目为基础进行公益资助，并对申请资助

的项目进行逐级评审。 

 

第五章  基金使用流程 

第八条 本基金会的最高决策机构为理事会，理事会根据章程

行使职权并决定年度业务活动预算及年度投资理财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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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。 

年度预算外金额 500 万元人民币（不含）以上的项目，

由秘书处提出，项目投资评审委员会审核，报理事长

初审后，报理事会审批。 

年度预算外金额 500 万元人民币（含）以下项目，由

秘书处提出申请，项目投资评审委员会审核，理事会

授权理事长审批。 

通过预算审批的项目资金拨付，经理事会授权实行分

级核批制度：项目预算金额 100 万元人民币（不含）

以上项目款项拨付报理事长核批后拨付。项目预算金

额 100 万元人民币（含）以下项目款项由秘书长核批

后拨付。  

第九条 本基金会接受申请并经《招商局慈善基金会项目管理

办法》所要求的程序立项的业务活动，于当年 12月初

编入下年度业务活动计划，提交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按

计划实施，计划内容包括下一年内准备开展的领域、

类型、预算等内容。 

第十条 年度业务活动计划外的公益项目申请，经《招商局慈

善基金会项目管理办法》所要求的程序立项后，提交

理事会审议决定是否增加年度预算。 

第十一条 本基金会计划执行的项目，将与其执行人（受赠人）

签订协议，约定资助方式、资助数额、资金用途和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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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方式等。 

本基金会有权对资助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并提出改进

意见。如执行人（受赠人）未按协议约定使用资助或

者有其他违反协议情形的，本基金会有权解除资助协

议。 

 

第六章  基金管理 

第十二条 本基金会基金管理部门为财务部，行使对基金的管理

职能，负责向理事会报告年度业务及经费收支结算情

况。 

第十三条 本基金会执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，依法进行会计核

算、建立健全内部会计监督制度，保证会计资料合法、
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本基金会接受税务、会计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的税务监

督和会计监督。 

本基金会接受登记管理机关的年度检查。通过检查后，

将年度工作报告在指定媒体和本会网站上公布，接受

查询、监督。 

 

第七章  附则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于 2010 年 5 月 15 日经第一届理事会第四次会

议审议通过后开始执行；2017 年 2 月 17 日经第三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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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修订后执行；2021年 3月 2日

经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修订后执行。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属于理事会。 

  

  

  

 


